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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A 上市公司章程授權資本額新臺幣（下同）50 億元，102 年時實收資本額 30 億元，

均以普通股發行。A 公司從事智慧型手機零件及組裝代工，惟因轉投資策略錯誤造

成近年來呈現虧損狀況。102 年度股東會時曾授權董事會進行員工庫藏股買回計劃，

董事會並於 102 年 7 月間完成買回 3000 萬股，雖有訂定員工認股權相關辦法並與員

工簽訂契約，惟因股價不振迄今仍無員工行使認股權。105 年度 6 月底召開股東常會

前，董事會為彌補虧損改善公司財務結構，提案進行減資，依據財務長自行擬具之

計算方案，提報股東會以下二個方案： 
減資 5 億元整，股東依持股比例減少之，減資基準日後由公司通知臺灣集中保管

結算所辦理變更登記，減資基準日為 105 年 8 月 30 日，減資後未滿一股之畸零股

得自行併湊整股，未滿一股且未併湊整股者，於期限後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以面

額認購之。 
公司二年前代工組裝之無品牌智慧型手機，目前市價每組 2000 元，尚有庫存 10

萬組，第一次 5 億元減資後，再以 105 年 9 月 1 日為基準日，再減資 2 億元，每

200 股普通股無償退還一組手機，未滿 200 股且限於未滿 200 股者，依手機市價比

例退還現金股款。由公司通知股東前往指定地點簽領手機，逾期未領或拒絕受領

者均視為放棄權利，未發出之手機繳回庫存另行出售。 
試問： 
王一於 105 年 8 月 30 日時持有 A 公司普通股股票 60000 股，試附理由說明於第一

方案執行減資後，王一之持股數應為若干股？（15 分） 
王一是 3C 新品愛好者，對於無牌過氣手機毫無興趣，請您提供對於第二方案適法

性之法律意見，以作為其股東會是否支持第二方案之參考？（25 分） 

二、A 為一家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 A 公司），已發行股份總數 1000 股，全數為普

通股。甲、乙、丙、丁及戊五人為 A 公司股東，分別持有 200 股。試問： 
甲、乙二人因計畫移民，擬轉讓全部持股給丙。惟依 A 公司章程規定：「股東之持

股轉讓，應經全體股東之同意，始生效力。」甲、乙乃徵求丁及戊之同意，丁表

同意，但戊因恐丙持股過多，破壞股東間之權力平衡關係，並不同意。對此，甲、

乙不理會戊之反對，仍將全部持股轉讓給丙，則該轉讓是否合法？（20 分） 
 A 公司因資金需求，董事會決議以發行新股方式籌資，該次新股發行，共有 40 名

新股東加入。未料，丁股東驟逝，由其法定繼承人共 9 人繼承其持股。此時，A
公司應如何因應始為適法？（20 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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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甲以自己為要保人暨被保險人，於民國 98 年 10 月 1 日向 A 人壽保險公司投保終身
壽險（主約）及一年定期住院日額給付健康保險（附約），均以主管機關核准之定型
化契約條款訂約，並自 98 年 10 月 1 日起生效。主約及附約均約定於每一保險年度開
始時即收取該年度全部保險費。主約除約定死亡給付之外，並有殘廢保險金之約定，
若被保險人達全殘程度並經保險人給付全殘保險金後，契約即為終止。附約則約定：
主契約終止時，附約效力亦隨同終止。其後甲因腦幹出血，成植物人狀態而達全殘
程度，於 99 年 12 月 27 日經法院裁定宣告為受監護之人，並選定甲之配偶乙為其監
護人。嗣後上開保險契約之保費均由乙代為繳納。然甲始終未請求 A 公司給付全殘
保險金，僅向 A 公司請求住院日額保險金。A 公司因受理住院日額給付申請而查知
甲已全殘，為避免須持續支付住院日額保險金，逕自於 100 年 7 月 7 日將「全殘保
險金」匯入甲之銀行帳戶內，主張系爭保險契約均已於給付之日終止，拒絕繼續履
行附約約定之住院日額給付。乙遂代理甲主張：A 公司未經甲之請求，即主動給付全
殘保險金，不生清償效力；並起訴請求法院確認甲與 A 公司間之「終身壽險」主約及
「一年定期住院日額給付健康保險」附約之法律關係存在。請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： 
主約之效力是否因 A 公司之給付行為而終止？（10 分） 
附約之效力是否因 A 公司之給付行為而終止？（30 分） 

四、甲為向乙支付買賣價金，簽發票面金額新臺幣 100 萬元、付款人為 A 銀行、劃有平
行線二道、並於票據正面記載「禁止背書轉讓」字樣之記名支票一張交付給乙。乙
因積欠丙新臺幣 90 萬元之債務，經丙百般催討，遂於該支票背面記載「票面金額委
託丙取款」字樣及簽章，將支票交付給丙。其後，丙為委託其素有往來之 B 銀行代
為取款，乃在該支票背面之提示人帳號欄位中，書寫其開設在 B 銀行之活期存款帳
號，並完成簽章，由 B 銀行透過票據交換，向 A 銀行提示請求付款。依支票存款實
務，A 銀行於核對甲之留存印鑑無誤後，得否付款給 B 銀行？又，若甲於簽發該支
票時，並未記載「禁止背書轉讓」字樣，而乙於該支票背面記載「票面金額委託丙
取款」字樣及簽章後、交付該支票前，為清償其對丙所負之債務，與丙另達成轉讓
票據權利之合意，則乙應如何為之，始為適法？（40 分） 

五、甲於 2015 年（以下同）6 月間以每股 20 元買進 A 公司股票 20000 股，惟其後 A 公司
股價一直未高於每股 20 元。2015 年 8 月 1 日起，A 公司股價開始呈現緩步上漲走勢，
甲已決定一旦上漲至其成本價，即賣出 A 公司股票，收回該筆資金移轉至其他投資
標的。A 公司於 2015 年 8 月 14 日公告其第二季財務報告，該財務報告內容顯示，A
公司財務狀況，較第一季有大幅改善。在 A 公司公告上述財務報告後，A 公司股價
持續上漲，股價已超過每股 20 元。甲因而變更其以成本價賣出 A 公司股票之決定，
而擬於每股漲至 30 元時，始獲利了結。乙向來是以股價走勢之技術分析方法作成投
資決定，其雖未閱讀 A 公司之第二季財務報告，但自 A 公司股價長期低迷，卻於 8 月
1 日起穩定上漲之走勢，研判 A 公司股價有上漲至每股 30 元之可能，乃於 8 月 20
日以每股 23 元買進 A 公司股票 50000 股。然 A 公司之第二季財務報告於 9 月 10 日
經發現有隱匿關係人交易，虛飾獲利之重大瑕疵，亦立即經公司負責人坦承。此一
財務報告瑕疵之訊息揭露後，A 公司股價即大幅下跌，至 10 月 20 日，已跌至每股
10 元。若甲、乙二人至 10 月 20 日皆仍未賣出 A 公司股票，請依實務不同見解及學
說，詳細分析甲、乙二人在向 A 公司請求損害賠償時，關於「交易」因果關係之舉
證所面臨的問題（無需論述損害賠償責任主體、損害賠償額計算之「損害」因果關
係等相關問題）。（40 分） 


